
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4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6日下午14:30－15: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0月 16日上午 9:15至 2025年 10月 16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65号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何海晏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12人，代表 315名股

东，代表股份224,409,1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592%。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代表 5 名股东，代表股份 220,094,7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40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10 人，代表股份 4,314,4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11人，代表311名
股东，代表股份4,419,4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9%。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10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1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0人，代表股份4,314,4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3%。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提
案
编
码

1.00

2.00

2.01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及制
定公司部分治
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同意

股数
（股）

222,767,109

需逐项表决，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7）

222,744,609

占出席
会议所
有股东
所持有
效表决
权股份
总数比

例

99.2683%

99.2582%

反对

股数
（股）

1,503,378

1,504,378

占出席
会议所
有股东
所持有
效表决
权股份
总数比

例

0.6699%

0.6704%

弃权

股数
（股）

138,700

160,200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0.0618%

0.0714%

合计

股数
（股）

224,409,187

224,409,187

占出席
会议所
有股东
所持有
效表决
权股份
总数比

例

100%

100%

结果

通过

通过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3.00

关于修订《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
董事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
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22,960,609

222,944,009

222,944,909

222,707,709

222,788,309

222,938,609

223,782,487

99.3545%
99.3471%
99.3475%
99.2418%
99.2777%
99.3447%
99.7207%

1,304,378

1,322,278

1,322,978

1,560,678

1,480,278

1,330,378

492,300

0.5812%
0.5892%
0.5895%
0.6955%
0.6596%
0.5928%
0.2194%

144,200

142,900

141,300

140,800

140,600

140,200

134,400

0.0643%

0.0637%

0.0630%

0.0627%

0.0627%

0.0625%

0.0599%

224,409,187
224,409,187
224,409,187
224,409,187
224,409,187
224,409,187
224,409,18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议案1.00、2.01、2.02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议案1.00、议案3.00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提
案

编
码

1.00

3.00

提案名称

关 于 修 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202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股数
（股）

2,777,401

3,792,779

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比例

62.8445%

85.8196%

反对

股数
（股）

1,503,378

492,300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34.0171%

11.1393%

弃权

股数
（股）

138,700

134,400

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比例

3.1384%

3.0411%

合计

股数
（股）

4,419,479

4,419,479

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比例

100.0000%

10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赵垯全、张曹栋
（三）结论性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办律师签字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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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日，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光

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3,33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3.88%。
李光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华投资”）、广州市特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特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99,333,390股，占公司总股本9.27%。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李光荣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4,3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期限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光荣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83,333,333股

3.88%
非公开发行取得：83,333,33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李光荣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83,333,333
80,258,383
35,741,674
199,333,390

持股比例

3.88%
3.73%
1.66%
9.2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本人

李光荣先生持有特华投资 98.6%
的股份

李光荣先生持有广州特华 88%的
股份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李光荣

不超过：64,300,000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1,4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2,900,000股

2025年11月10日～2026年2月9日

非公开发行

股东个人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光荣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李光荣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光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99,333,390股，占公

司总股本 9.27%，如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李光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5,
033,390股，占公司总股本6.28%，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减

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减持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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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8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成证大厦16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
1,608,805,769

43.67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董事长冉云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二〇二五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5,877,196
比例（%）

99.8179

反对

票数

2,770,373
比例（%）

0.1722

弃权

票数

158,200
比例（%）

0.0099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7,197,196
比例（%）

99.9000

反对

票数

1,531,373
比例（%）

0.0951

弃权

票数

77,200
比例（%）

0.004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681,996
比例（%）

99.8679

反对

票数

1,690,973
比例（%）

0.1051

弃权

票数

432,800
比例（%）

0.027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612,496
比例（%）

99.8636

反对

票数

1,852,673
比例（%）

0.1151

弃权

票数

340,600
比例（%）

0.021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761,796
比例（%）

99.8729

反对

票数

1,735,373
比例（%）

0.1078

弃权

票数

308,600
比例（%）

0.0193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772,596
比例（%）

99.8736

反对

票数

1,751,973
比例（%）

0.1088

弃权

票数

281,200
比例（%）

0.0176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公司内部董事、监事考评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663,357
比例（%）

99.8668

反对

票数

1,784,412
比例（%）

0.1109

弃权

票数

358,000
比例（%）

0.022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公司《二
〇二五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回
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4,914,495

236,234,495

比例（%）

98.7686

99.3236

反对

票数

2,770,373

1,531,373

比例（%）

1.1647

0.6438

弃权

票数

158,200

77,200

比例（%）

0.0667

0.032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二为特别决议议案；2、本次股东会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琪、万芮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2025-064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通速递”或“公司”）股东杭州灏月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灏月”）持有公司 310,244,61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杭州灏月系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内企业，出于股东自身发展战略和资金筹划考虑，杭州

灏月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转让公司股份不超
过68,450,994股，拟转让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6日收到杭州灏月通知，出于股东自身发展战略和资金筹划考虑，杭州灏
月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68,450,994股，拟转让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灏月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10,244,613股

9.06%
协议转让取得：310,244,61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杭州灏月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10,244,613
312,996,335
18,639,328
641,880,276

持股比例

9.06%
9.15%
0.54%
18.7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上述主体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内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一致行动

人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杭州灏月

不超过：68,450,994股

不超过：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8,450,994股

2025年11月7日～2026年2月6日

协议转让取得

股东自身发展战略及资金筹划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二)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公司2016年9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中承诺：1）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股份：(i)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于
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如取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
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圆通速递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自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为圆通速递股东之日（即2015年9月8日）起计算），则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
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ii）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的，其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iii）如前述关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其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其因上市公司送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的规定。2）就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i)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ii)如前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的圆通速
递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其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
行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
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股东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市场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具体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
股东持股数量或公司股份总数发生变更的，减持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次减持计
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15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2025-049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9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2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及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及九届三次董事会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

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A股总股本672,225,980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1,604,172股后
的股份 670,621,808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9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6,154,250.51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本次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股。因此，公司流通

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672,225,980-1,604,172）×0.039÷672,225,980≈0.03891 元/股，因此，本次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

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3891）÷（1+0）=前
收盘价格-0.03891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3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现金分红，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9元。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公司派
发股息红利时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0351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51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3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5907666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9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剩余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0,055,48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0,055,48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3年 6月 19日，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1276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实际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20,000,000股，新增股份已于2024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109,923,
600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本次发行方案，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公司控股股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控股）所认购的50,055,
487股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5年10月24日（非交易日
顺延）；其余 8名发行对象所认购的 69,944,513股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已于
2024年10月24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

情况，公司总股本仍为1,109,923,6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发行对象中，公司控股股东昆钢控股所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其余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所作出的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0,055,487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0月24日，本次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人数为1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50,055,487
50,055,487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4.51%
4.51%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50,055,487
50,055,487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
-

六、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变动前（股）

50,055,487
1,059,868,113
1,109,923,600

变动数（股）

-50,055,487
50,055,487

-

变动后（股）

0
1,109,923,600
1,109,923,600

七、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及华宝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认为：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
定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中信建投证券及华宝证券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41 900920 证券简称：动力新科 动力B股 公告编号：临2025-069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6
481
15

581,100,274
578,527,775
2,572,499
41.8714
41.6860
0.185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16日下午3：30。召开地点：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2636 号）办公大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16日至2025年10月16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

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由董事长杨怀景先

生主持。(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4名董事（含两名独立董事）因临时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并向公司请假；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相关方联合出资参与上汽红岩重整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444,871
比例（%）

98.0865

反对

票数

459,908
比例（%）

1.1734

弃权

票数

290,100
比例（%）

0.7401

B股

普通股合计：

2,488,099
40,932,970

96.7191
98.0022

84,400
544,308

3.2809
1.3032

0
290,100

0.0000
0.6946

说明：本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议案名称：关于在招商银行开展存贷款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8,261,971
2,488,099
40,750,070

比例（%）

97.6198
96.7191
97.5643

反对

票数

543,308
84,400
627,708

比例（%）

1.3862
3.2809
1.5029

弃权

票数

389,600
0

389,600

比例（%）

0.9940
0.0000
0.9328

说明：本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与相关方联合出
资参与上汽红岩重整事项

的议案

关于在招商银行开展存贷
款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0,876,970

40,694,070

比例（%）

97.9996

97.5611

反对

票数

544,308

627,708

比例（%）

1.3049

1.5049

弃权

票数

290,100

389,600

比例（%）

0.6955

0.934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 1、2 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 539,332,896

股）已回避表决。
2、第 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春燕律师、吴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06 证券简称：财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0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6月26日的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245,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7,35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河北省国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3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
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3元，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
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83号）等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
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
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
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扣缴申报。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依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27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
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
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
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
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11-66006224
特此公告。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2025 年5月30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 年年中分红方案，分红金额

合计不低于3.95亿元，且分红比例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50%。2025年8月29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232,101,39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1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02,158,185.1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1元；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1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 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派发。公
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549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
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
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6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有疑问的，请在工作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6992870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19 证券简称：罗普特 公告编号：2025-049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不超过 1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截至2025年10月16日，公司已将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并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8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乡村振兴）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乡村振兴）（以下简称“本期超短融资券”），发行总额3亿元，期限90天，发行利率1.7%，兑
付日为2025年10月1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乡村振兴）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截至 2025年 10月 15日，公司已完成了本期超短融资券的兑付工作，本息兑付金额为 301,257,534.25元。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